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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阳市平桥区人民法院文件

信平法〔2022〕13 号

平桥区人民法院关于涉营商环境类案件

立案工作指引（试行）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大历次全会精神、习

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的重要指示、省委、

市委、区委的相关部署，充分发挥司法职能作用，用高质量

司法服务保障高品质营商环境、支撑高质量发展，结合平桥

区人民法院立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：

一、当事人起诉立案一律通过网上立案，当事人无法操

作的，立案人员要协助当事人进行网上立案。案件进入立案

系统后立案庭和派出法庭 30 分钟内要进行审核，对不符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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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案条件的一次性告知当事人相关补正材料，对符合立案容

缺机制规定的案件直接进行审核。

二、当事人到立案庭立案的，如属于法庭管辖，应先予

立案，10 分钟内通知法庭进行审核，派出法庭应于 20 分钟

内审核完毕。

三、严格控制立案分案时长，对审核通过的案件立案庭

要在 30 分钟内分案。立案庭每日上午 12 点前，下午 5 点

30 分前提醒各派出法庭案件审核员及时处理尚未审核的案

件，每日待处理的案件清零。

四、立案登记前,由立案庭和基层法庭结合案件类型，

标的金额、当事人数量、案件情况等因素建立案件繁简分流

参数，先行甄别，综合判断案件繁简，符合诉前调解情形的

案件，主动引导当事人选择诉前调解，提升诉前调解分流率。

五、诉前调解的期限为接收材料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。

立案庭和各法庭对进入诉前调解阶段的案件要当日指派给

人民调解员，人民调解员要当日内接收案件。禁止诉前超期

调解、虚假调解，不允许把诉前调解当作“蓄水池”，不允

许对诉前调解成功指标“注水”，严禁二次进调解，不允许

用诉前调解纠纷优化审判执行指标。

六、立案庭和基层法庭要做好诉调对接和“三进”工作，

对符合诉调对接机制的案件，要及时委托给特邀调解组织和

特邀调解员。立案庭要加大对各基层法庭开展落实“三进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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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的督查力度，组织对人民调解平台、人民调解员开展情

况进行检查，通过明确职责、数据统计每周通报等形式，对

“三进”工作经常进行监督指导。每个法庭每个月要根据“三

进”工作安排委托调解案件至少 2 件。

七、对下列纠纷在征得当事人同意后也可纳入诉前调解

范围：

1.婚姻家庭、抚养、赡养、收养、监护、继承等纠纷；

2.相邻关系，如宅基地和不动产纠纷；

3.小标的额民间借贷、法律关系简单、权利义务明确争

议不大的纠纷；

4.双方当事人同意诉前调解的其他案件。

八、在诉前调解程序中适用无争议事实记载机制。当事

人经调解未达成调解协议的，在调解员征得当事人同意后可

用书面形式记载调解过程中双方没有争议的事实，所记载的

内容告知当事人并经各方当事人签字认可后，如无特殊情

形，当事人无需在后续的诉讼中就已记载的事实举证。法官

在庭审过程中不再组织当事人质证，对所记载的事实可以直

接予以确认。

九、诉前调解达不成协议或当事人一方不同意继续调解

的,诉前调解活动终止。诉讼材料应在 1 个工作日内由诉前

调解中心移送诉讼服务中心立案登记。

十、立案庭和派出法庭立案后，在卷宗上加盖营商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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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章，并在分案当日通知承办庭室内勤领取卷宗；

十二、立案庭收到执行立案的，当日内立案，并在卷宗

上加盖营商环境印章。

十三、院长可以根据案件实际情况，决定对部分案件审

理工作适时进行调整，由立案庭具体办理手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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